
附件3
陇把镇人民政府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陇把镇人民政府               单位负责人：雷剑鑫                填报人：李加贤               电话：0692-7966405
	序号
	抽查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
主体
	抽查
范围
	抽查
标准
	抽查
比例
	抽查
频率
	抽查
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7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执行和督促落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的安全生产决定;

(三)协助上级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处置生产安全事故。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2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修订，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一条：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和草原防火期间、重大节假日期间以及火灾多发季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宣传教育，采取防火措施，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2010年9月30日修订通过，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消防工作经费，督促村（居）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检查消除火灾隐患。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制度，制定消防安全公约，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建立专职或者志愿消防组织，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在发生火灾时，及时组织疏散人员，扑救初期火灾，维护火场秩序，保护火灾现场。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各级消防责任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3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及限期整改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9号,于2014年6月12日经第5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履行乡镇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指定的有关部门、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渡口渡运安全检查制度，并组织落实。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渡口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当责令立即消除安全隐患或者限期整改。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渡口、船舶、船员及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内河交通安全监督检查（渡口、船舶、浮动设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4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2002年6月1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五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内河交通安全管理履行下列职责：（一）建立、健全行政村和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二）落实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责任制；（三）落实船舶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专门人员；（四）督促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和船员遵守有关内河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4年第9号,于2014年6月12日经第5次部务会议通过，自2014年8月1日起施行。)
第三条第二款：乡镇人民政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务院相关规定履行乡镇渡口渡船的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十六条　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有关部门应当督促指导渡运量较大且具备一定条件的乡镇渡口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建立乡镇渡口渡船签单发航制度，真实、准确地记录乘员数量及核查人、车、畜积载和开航条件等内容。
签单人员应当如实记录渡运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发现渡运安全隐患或者违法行为，可能危及渡运安全时，应当报告乡镇人民政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渡口、船舶、船员及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渡口签单发航制度情况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5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规范性文件：《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
第十五条：对已实行委托代理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经济资金由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代管。乡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部门和财政所要加强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专款专用。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实行委托代理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2007年11月29日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二)执行和督促落实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作出的安全生产决定;
(三)协助上级政府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排查安全隐患、制止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和处置生产安全事故。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度，明确安全生产工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7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2009年4月29日国务院第60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接受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三条：流动人口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通知其在3个月内补办；逾期仍不补办或者拒不提交婚育证明的，由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予以批评教育。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

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凡经监督抽查合格的，自检查之日起6个月内，对该单位和个人不得重复进行此项监督抽查，依据有关规定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